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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三审

本市有望立法建立科技伦理审查机制
自雇的家政员有权查她证件吗？

人大审议《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草案）》（修改二稿）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没有通过家政中

介， 自己雇佣的家政人员该如

何规范？ 昨天， 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上

海市家政服务条例 （草案 ）》

（修改二稿）， 员工制和自雇型

家政服务的区别受到常委会委

员的关注。

很多上海家庭的阿姨属于

自雇型家政人员。

调研发现， 上海目前 800

多万个家庭中， 正在使用或者

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超过三

分之一。 上海家政服务从业人

员已突破 50 万人， 其中除了

员工制家政人员、 中介制家政

人员， 还有相当一部分自雇型

家政人员。

此前二审中 ， 有委员提

出， 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订

劳动合同情形的， 员工制家政

服务机构可以与其签订服务协

议， 建议对该协议的性质予以

研究。 经研究， 法制委认为，

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与家政服

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的 ， 受

《劳动合同法》 等劳动法律的

调整； 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

订劳动合同情形的， 员工制家

政服务机构与其签订服务协

议， 该协议属于民事合同， 受

《合同法》 等民事法律的调整。

为进一步发挥员工制家政服务

机构组织化、 规范化优势， 建

议对相关内容作进一步修改，

完善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应当

加强对家政服务人员的管理，

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制度的规

定。

此前的条例草案第 12 条

规定， 家政服务人员的人格权

益受法律保护， 禁止歧视、 侮

辱家政服务人员。 家政服务人

员有权拒绝可能危及其生命安

全的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人员

在约定的工作时间以外， 有休

息的权利等。

同时， 也对家政服务人员

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 明确家

政服务人员应当如实进行信息

披露、 按照要求或者约定提供

服务,不得谩骂、 侮辱、 虐待、

殴打服务对象， 不得偷盗、 骗

取或者故意损毁用户的财物；

不得泄露在家政服务活动中知

悉的用户的隐私等； 家政服务

人员患有不宜从事家政服务疾

病的， 在治愈前不得从事家政

服务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自雇型家政

人员的规范也被纳入法条中。

审议中， 有委员提出， 除员工

制家政服务和中介制家政服务

外， 自雇型家政服务在现实生

活中也大量存在， 建议对自雇

型家政服务活动予以规范。

经研究， 法制委认为， 这

一意见是合理的， 应予采纳，

为此， 草案修改二稿中增加了

“通过家政服务机构聘请家政

服务人员或者直接聘请家政服

务人员的” 的内容， 明确用户

直接聘请家政服务人员的情

形 ， 也适用本条例的相关规

范。

根据草案修改二稿， 用户

通过家政服务机构聘请家政服

务人员或者直接聘请家政服务

人员的， 有权了解家政服务机

构 、 家政服务人员的有关信

息， 查验相关证件； 要求家政

服务机构或者家政服务人员按

照家政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

关服务 ， 并对其服务作出评

价。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昨天起召开， 听取了关于 《上海市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草案 ） 》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修改情况的

报告等。 记者了解， 即将再次审议的 《条

例 （草案）》 中， 明确提出本市将推动构

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建立伦理风险评估

和伦理审查机制。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周

景泰所作的关于 《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条例 （草案）》 修改情况的报告。

据悉， 经常委会会议二审之后的本次修改

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 进一步聚焦上

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问题和关键环

节， 重点规范推动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机制

创新、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为科创人才发

展拓展空间、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推动

科技创新的开放合作、 推动形成万众创新

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内容， 并对整体构架进

行了进一步梳理。

记者注意到， 在 “社会环境建设” 一

章节进一步完善内容， 体现营造良好创新

氛围， 形成良好创新生态的要求。 《条例

（草案）》 规定，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当通过多种方式， 广泛

开展社会动员， 推进创新文化、 创新精

神、 创新价值融入城市精神， 营造全社会

鼓励创新、 追求卓越、 宽容失败的创新氛

围。 弘扬科学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和工匠

精神， 宣传科技创新先进事迹， 发挥企业

家和科研人员的示范带领作用。 市人民政

府对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励。 鼓励企业、 科研事业单位、 学术团

体、 行业协会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对科技

创新给予奖励。

《条例 （草案）》 对于规范新兴技术

做了有关科技伦理的规范， 提出本市推动

构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建立伦理风险评

估和伦理审查机制。 市科学技术、 教育、

卫生健康、 农业农村、 经济信息化等部门

应当依法组织开展对新兴技术领域技术研

发与应用的伦理风险评估， 引导和规范新

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各类创新主体开展

涉及生命健康、 人工智能等方面研究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伦理审查。

同时在信用建设中增加有关 “加强守

信激励” 的内容。 《条例 （草案）》 指出，

本市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机制， 科研信用信息、 知识产权信用信

息依法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对信用良好的创新主体， 在行政审批、 科

研项目申报和管理等方面依法给予便利。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创新主体， 在政府采

购、 财政性资金支持、 金融机构融资授信

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

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条例 （草

案）》 提出， 本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建设， 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 促进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工作的融合。 市、 区

人民政府应当对重大产业规划、 高技术领

域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开

展知识产权评议， 防范知识产权风险。 知

识产权相关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发

布重点产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发展态势报

告， 为相关产业和企业及时提供预警和引

导服务。 本市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完

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审理机制， 依法实施

惩罚性赔偿制度， 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

度。


